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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直以来，我国致力于教育事业的发展，高度关注基础教育阶段的教育工程建设，并取得极大成就。但

不可避免的，教育高度发展的同时，校园欺凌问题也愈演愈烈，不容忽视。校园欺凌现象成为高发事件，

且发生率持续升高。面对这一趋势，加强对于校园欺凌的治理力度，促进安全校园的建设，已经成为实

现教育质量更高发展的必然之举。本文通过分析当前我国校园欺凌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并结合校园欺凌

的成因及危害，探索法律层面下治理校园欺凌的途径，为校园欺凌得到良好规制提供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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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all this time, our country has been commit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career, highly 
pays attention to the basic education stage of education project construction, and has obtained 
great achievements. But inevitably, with the high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the problem of school 
bullying is also getting worse and worse, which cannot be ignored. The phenomenon of school 
bullying has become a high incidence, and the incidence continues to rise. In the face of this trend, 
strengthening the governance of campus bullying and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safe campus-
es has become an inevitable move to achieve higher quality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By analyz-
ing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governance of school bullying in China, and combin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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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uses and harms of school bullying,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approaches to the governance of 
school bullying under the legal level, so as to provide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good regulation of 
school bull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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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在中小学校园中的欺凌案件层出不穷，各种欺凌行为及对受害学生的损害令人触目惊心。

面对这一现象，人们不仅反思出现原因及治理途径。对校园欺凌行为治理研究时，学校作为第一处理人

探究学校层面的治理途径是必须进行的，同时家庭和父母的因素也不容忽视，仅仅依靠父母引导，学校

教育是不够的，必须在法律层面加强对其的治理，探索法律视角下解决校园欺凌的途径，构建常态化治

理体系，才能实现对校园欺凌现象的高效治理。 

2. 校园欺凌的概述 

2.1. 校园欺凌的概念 

关于校园欺凌的定义各有不同，但其本质却不尽相同。章星月指出校园欺凌是指发生在校内以及上

学路上和放学路上的，由校内人员或校外人员对学生及教师所实施的对人身、财产、心理造成了一定侵

害且具有持续性影响的损害结果的暴力行为；邓达奇、戴航宁提出校园欺凌需要从主体(排除师生关系)、
行为层面(身体和精神)、结果意义(危害极大)方面界定校园欺凌的定义。由此可见，校园欺凌就是发生在

学生之间，蓄意或恶意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侮辱造成伤害的[1]。 

2.2. 校园欺凌的特征 

1) 欺凌行为具有延续性和反复性。欺凌行为在一般情况下可能是有组织、有预谋、有步骤的，也可

能是随机性的，但一旦开始后往往具有延续性。 
2) 欺凌具有不易察觉性。欺凌行为往往在有意不让师长知晓的情况下进行，且多发生于厕所，楼梯

拐角，操场和上下学的路上，难以发现。 
3) 欺凌行为具有极大危害性。延续性和反复性的欺凌行为会对受害者的身心健康产生严重危害，尤

其是对受害者的心理，使其丧失与人交际的能力，产生心理疾病。除对受害者造成伤害之外，也会使欺

凌行为的旁观者产生恐慌，焦虑紧张心理，影响其心理健康和正常学习。欺凌行为更会破坏教学秩序，

迟滞学生学习，对于教育建设产生严重破坏。 
4) 校园欺凌呈现出帮派化趋势。欺凌行为的实施者多与社会人员关系密切，一方面是出于自身的自

尊心和优越感，另一方面是自我保护的需要。这就使校园欺凌更易发生，难于治理。 

2.3. 校园欺凌的危害 

1) 对于被害人层面，施暴行为对被害人的身体、精神、心理和社会健康均将带来一定的负面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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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对施暴者行为的恐惧，使得受害者往往在学校很难专注于自己的学习，并且一些受害者可能会因缺乏

安全感导致旷课甚至是退学，影响学习成绩。另一方面，还有一小部分受害者会成为日后暴力的犯罪者。 
2) 对于行为人本身，校园欺凌行为在伤害受害者的同时也会危及行为人本身。施暴者在成年后更容

易出现行为问题，如酗酒，虐待等，走向犯罪道路的概率也会更大。 
3) 在旁观者层面，调查显示，相较于遭受欺凌的受害者，欺凌的旁观者会更容易在日后产生心理问

题，比如患有抑郁症和焦虑症；也会更有可能酗酒或者滥用麻醉物质。旁观欺凌也会影响到学习，目击

者可能会旷课，甚至辍学。 
4) 在学校层面，校园欺凌对于学校的教育管理也提出巨大的挑战，破坏教学秩序，降低教育质量，

影响学生正常身心发展，长此以往更会迟滞我国基础教育阶段的教育建设。 

3. 当前我国校园欺凌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在 2020 年召开的全国两会中，校园欺凌这一问题毫无疑问地成为各代表委员重点讨论的焦点。其中

有全国人大代表提出校园欺凌应单独立法的建议。该代表认为，多数校园欺凌现象性质极其恶劣，但所

造成的伤害后果却并没有到达人员在伤残认定标准中如果为轻伤或是重伤“量”的规范要求，不能对其

实施相应的惩罚。鉴于此，制定校园欺凌专项法律的同时更要细化惩治“量”的标准，不能使其模糊难

以确定。 
一般来说，某种程度上所有成文的法律都是完善的，所以它能适用于解决社会问题，但所有的法律

同时又是欠缺的，所以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只能事后补救。这显然不符合校园欺凌治

理的紧迫性，不能及时、准确的预防和治理校园欺凌。 

3.1. 欺凌行为难以界定 

2017 年 12 月，教育部联合其他 11 个部门出台的《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以下称《方案》)，
以官方文件的形式明确了校园欺凌的概念，为校园欺凌的认定在概念上提供了基础[2]。 

《方案》指出：“中小学生欺凌是发生在校园内外、学生之间，一方(个体或群体)单次或多次蓄意或

恶意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侮辱，造成另一方身体伤害、财产损失或精神损害等的事

件。”[3]这一概念的明确使得校园欺凌与校园暴力区别开来。与单纯以殴打、虐待等暴力手段针对肢体

实施的欺辱行为相较，欺凌行为将语言和网络也包含进手段中，提高了保护力度，更有利于实现对欺凌

行为的有效认定。但由于欺凌行为具有隐蔽性的特点，往往发生于师长难以发生的隐蔽地点，不易为人

察觉 1。同时，当前未成年人心智发育较成熟，熟知如何避免事后追究，在实施欺凌行为时，多使用精神

折磨，心理折磨的方式而不会采用直接侵害身体等具有明显性的方式。 
这就导致欺凌行为的定义虽已明确，但在如何准确认定上却存在较多问题。 

3.2. 法律规制的“滞后性”，导致损害难以弥补 

校园欺凌行为虽然发生于学校这相对独立和封闭的空间内，但其所造成的损害后果却是深远而多元

的 1。一方面，对于被害人层面，施暴行为对被害人的身体、精神、心理和社会健康均将带来一定的负面

作用。出于对施暴者行为的恐惧，使得受害者往往在学校很难专注于自己的学习，并且一些受害者可能

会因缺乏安全感导致旷课甚至是退学，影响学习成绩。另一方面，还有一小部分受害者会成为日后暴力

的犯罪者。另一方面，对于行为人本身，校园欺凌行为在伤害受害者的同时也会危及行为人本身。施暴

者在成年后更容易出现行为问题，如酗酒，虐待等，走向犯罪道路的概率也会更大。 

 

 

1邓达奇, 戴航宁. 我国校园欺凌的治理体系研究——“伦理 + 法治”的分析框架[J]. 深圳社会科学, 2020(4): 113-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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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旁观者层面，相较于遭受欺凌的受害者，欺凌的旁观者会更容易在日后产生心理问题，比

如患有抑郁症和焦虑症；也会更有可能酗酒或者滥用麻醉物质。 
校园欺凌行为作为一种侵权行为，其在运用法律规制时，必须要符合法律构成要件即具有损害后果。

但在欺凌案件中，损害后果是否发生、损害后果的认定标准等众多问题的界定难度较大。如前所述，损

害后果的发生并不都具有当时性，尤其对于心理和精神层面的损害。同时，法律虽可以对身体损害进行

认定，对施暴者进行惩罚，但受害者在心理和精神所受损害却是不可弥补的。 

3.3. 欺凌行为的治理碎片化、零散化 

目前对欺凌行为的治理主要来源于学校与相关的法律法规。学校作为欺凌行为发生后的第一处理人，

其处理方式往往具有缓和性和教育性，对于欺凌行为往往采用说教批评的方式，未能有效进行规制。同

时，受限于欺凌行为的随时性，学校对于欺凌行为的治理也缺乏长久有效的治理机制。而在法律层面，

需要严格依法办事，对于不符合适用条件的欺凌行为，无法做到精确规制。对于法律的适用缺乏体系化

运用，处理方式有时轻重不匀。 

3.4. 校园欺凌的成因 

一切的社会现象都应该有其自身产生、发展的规律和历史，如果我们抛开了这种历史之间的关系，

那么，所有的社会法律现象都是无法获得正确的规律性理解和把握。校园欺凌这一现象自兴办学校开展

教育以来就存在日久，愈演愈烈，尤其是在基础教育阶段。只有充分了解其产生原因，才能在对其进行

治理的过程中做到有的放矢，对症下药。 
其产生因素主要几个方面：一是家庭方面，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家庭教育对其日后在社会中

的所作所为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父母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对待孩子以及如何处理问题、社会关系等都会对

孩子的心理健康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有的家长过分看重成绩，认为成绩就是一切，却不关心孩子其他

方面的问题，任其放任自流；有的家长在孩子面前经常用暴力解决问题并且辱骂他人，倡导以暴制暴，

以牙还牙；而有的家长过分溺爱孩子，让孩子形成一种以自我为主的心里和习惯，不把尊重别人当成基

本礼貌，而把使唤、侮辱、歧视别人当成常态。这些错误的家庭教育方法都会对孩子的心理和行为形成

引导，成为校园欺凌的原因之一。二是学校方面，当前多数学校应试教育盛行，过于注重成绩而忽视学

生的心理健康。部分老师漠视学生身心健康，尤其是对成绩处于下游的学生具有偏见，侮辱人格，甚至

体罚都习以为常，使其对于上课学习产生恐惧、抗拒心态。更为严重的还会造成青少年心理扭曲，对其

他人产生报复心理，诱发暴力伤人事件。学校法制教育的缺失，以及监管和安保机制不完善，是校园欺

凌发生的关键因素[4]。由于大多数学校缺乏法制教育，学生对于行为的后果没有充分认识，很多校园欺

凌的实施者认为的后果只是批评、记过、写检讨，这些对于校园欺凌的有效治理根本就不值一提。更有

甚者，学校只是充当和事佬角色，崇尚息事宁人，避免对学校整体产生负面影响。三是青少年自身方面。

鉴于在中小学教育阶段，青少年心智发育尚显稚嫩、经验不足，缺乏对于遵守规则的理解，存有强烈的

逆反心理且具有强烈的攀比心态和嫉妒心态，加之个别本身所表现的自尊心和嫉妒心作祟。在学校中，

容易对老师和周围同学的批评产生不满，从而产生报复心理，直至校园欺凌。更有甚者，仅是因为个别

青少年心理扭曲，以欺凌别人作为乐趣。四是社会方面。在科技日新月异，智能手机的出现改变了所有

人的生活习惯，包括教学方式。而凡事有利有弊，在创新了教学方式，实现了远程授课，线上教育的新

型教育方法之外，青少年却更容易面对充满各种新鲜感和诱惑的世界。网络上参差不齐，充斥着各种暴

力、色情的内容和错误的观念，这些对于尚缺乏判断能力的青少年无疑是一种不正确的引导。当前青少

年沉迷于手机，与同龄人相处的时间短，不会处理人际关系，在与同龄人相处时受其他同龄人和网络的

影响，充满攻击性，成为校园欺凌的又一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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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校园欺凌法律治理的措施 

4.1. 明确欺凌行为的认定标准  

校园欺凌的治理，要先明确某一行为是否构成欺凌行为。我国在《方案》中已经对校园欺凌的定义

进行了阐述，但就如何认定是否构成欺凌行为缺乏明确的法律标准。 
校园欺凌依据现有定义有着不同的表现方式，例如网络欺凌、肢体欺凌、言语欺凌等，所以应根据

不同的行为类型划定不同的认定标准。相较于言语及网络欺凌，肢体欺凌具有直接性、显著性，以对受

害人的身体及健康造成破坏为主要损害后果，同时也是众多欺凌事件中最多的行为类型。而网络及言语

欺凌往往更多地具有间接性、抽象性，以侮辱他人的名誉权，影响社会对他人的评价为主要特征，在认

定上更具难度。因此，对于欺凌行为的认定，因欺凌行为具有不同的行为类型，所以对其认定可以针对

不同的行为类型在法律上设定不同的标准，从而实现准确认定，更为实施欺凌行为的青少年群体提供法

律后果的预测，减少欺凌行为的发生。 

4.2. 以“事前预防”代替“事后救济” 

校园欺凌的成因具有多方面性，其中最主要的两大方面便是家庭和学校方面。首先，家庭作为青少

年行为潜移默化形成的起源地，父母的观念和行为也在无时无刻影响着青少年心理和行为的养成。父母

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应自觉承担起教育责任，在面对问题时，以身作则，促进青少年正确价值观的

形成。对青少年在平常生活中的错误行为进行教育，而非不以为然，使其明白行为与代价相连，使青少

年形成责任意识。其次，学校是青少年学习的主要阵地，应加强校园欺凌的宣传教育和构建完善系统的

欺凌预防机制。学校应设置专门防范欺凌部门，建立防控小组，以相关领导作为牵头人，明确内部各成

员的责任，对校园欺凌隐瞒不报或处理不当者进行通报批评和惩罚。另外畅通举报渠道，加强校园巡逻，

在设立热线电话的同时规定值班制度，欺凌行为往往发生于夜间，若非如此，则欺凌行为难以有效发现。 
法律对于校园欺凌的规制往往采用事后补救的方式，以损害结果作为基础，以是否存在情节特别严

重的侵害行为进行判断。事后补救的方式虽可达到规制校园欺凌的效果，但一方面法律的“滞后性”导

致即使事后进行补救，对受害人的伤害也是不可弥补的；另一方面，青少年群体不同于一般的责任主体，

对其的规制应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才能符合我国基本的法治理念。因此，对于校园欺凌的治理，应

以“事先预防”代替“事后救济”。 

4.3. 在法律层面形成体系化治理 

校园虽是书香学府，却也不是法外之地。校园欺凌发生之后，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要对事情作出及

时有效处理，同时学校、父母等要进行充分的思考，即校园欺凌出现的原因以及是否要采取适时的预防

手段。 
我们一方面要注重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引导，使校园欺凌从根本上消除，另一方面也要明确欺凌行

为的后果，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使法律法规真正融于校园管理规章制度中，及时补救和减少校园欺凌的

出现[5]。 
为进一步把校园欺凌事件消除在萌芽阶段，营造良好的校园氛围，明确不可为的红线。教育部近日

在官网就校园欺凌提案作出回复称，将推进从法律层面建设校园欺凌防控机制，将学生欺凌防治相关内

容纳入《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草案之中。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八条中明确了未成年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监护人责任，即民事侵权责任和

民事赔偿责任。这一规定在民事领域为校园欺凌造成的危害结果进行补救提供法律依据，同时也为受害

者要求欺凌者监护人和学校承担民事责任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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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中规定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罚款或拘留，在行

政法层面明确了校园欺凌行为对他人产生伤害时的治安处罚责任。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任何公民违反社

会秩序都要承担行政责任。对于行为人实施的校园欺凌这一违法行为，虽超出民法调整范围却又未达刑

事违法的程度上也同样适用，以此实现对校园欺凌的有效治理。 
《刑法》中同样也规定了对他人造成严重伤害的刑事责任。刑事责任作为我国制裁力，强制力最为

严厉的一种责任，其责任的确定要经过严格的程序。校园欺凌在刑法层面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欺凌行

为人的刑事责任年龄问题。由于当前未成年人犯罪率呈现升高趋势，但责任的追究却与法律规定的年龄

脱节，所以特别情况下下调刑事责任年龄。这一调整对于校园欺凌的法律治理提供了最终的保障，使校

园欺凌得到在法律层面得到全方位的依据。 

5. 结语 

教育是国之大计，我国投入大量财力、物力、人力建设各个教育阶段的学校，已连续七年占 GDP 总

量的 4%以上，对其重视可见一斑。 
中小学教育阶段是青少年心智、道德观念、性格养成的重要时期，而中小学校园时期是学生夯实基

础，养成良好心性的关键时期。校园欺凌这一问题已经成为当前教育质量高层次高质量发展的不容忽视

的障碍。校园欺凌不只是学校中的违规行为，严重者还会构成犯罪行为，影响极其恶劣，后果极其严重。 
校园欺凌在教育发展史的长河中从不缺席，在今后的教育发展过程中我们要想使其成为真正的历史，

就要明确法律在这一问题中的地位，让法律成为根治校园欺凌的主要手段。只有这样，才会使法律所确

立的正义、秩序、公平等价值准则得到真正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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